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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大学党员领导干部与党外代表人士

联谊交友实施办法
各党委、党工委，校党委各部门：
    为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意见》等文件精神，切实将党员领导干部与党外代表人士联谊交友作为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基本方法，密切党内外关系，扩大思想共识，更好地发挥党外代表人士在学校事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现结合我校统战工作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联谊交友的总体要求

校、院两级党员领导干部与党外代表人士联谊交友工作应贯穿于党外代表人士的发现、培养、使用和管理的各个环节。联谊交友工作应当发挥引导作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使党外代表人士更加准确、深入了解党的主张，了解学校的发展与各项工作；发挥沟通作用，掌握党外代表人士思想动态，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发挥纽带作用，增强党员领导干部与党外代表人士之间相互信任和感情，不断巩固党和党外人士的联盟。

 二、联谊交友的基本原则
（一）联谊交友必须立足共同性。立足根本利益和共同目标，坚持作正确宣传引导，使党外代表人士始终与党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
（二）联谊交友必须注重平等性。对党外代表人士坚持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营造宽松、和谐、活泼、舒畅的交友氛围。
（三）联谊交友必须体现包容性。坚持求同存异并尊重彼此差异，不断增进与党外代表人士的思想共识。

（四）联谊交友必须保持连续性。党员领导干部需要持之以恒，耐心细致听取党外代表人士意见建议。不断增进感情，取得互信。
　　三、联谊交友的对象和范围
　　（一）担任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党外人士。
（二）担任民主党派市委委员以上职务和担任民主党派校级组织的正副主委。
（三）群众团体（归国华侨联合会、台属联谊会、归国学者联谊会、无党派知识分子联谊会）的党外负责人。
　　（四）党外知识分子中的知名专家学者（包括院士、千人计划专家、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等）。
（五）担任处级领导职务的党外干部。

（六）其他需要联谊交友的党外代表人士。
　　四、联谊交友的形式及内容
　　（一）党员领导干部主动积极搭建联谊交友平台，通过谈心交流、学习考察、组织活动、探望慰问等方式，互相沟通情况，保持经常联系。
（二）注重思想引导和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教育，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帮助解疑释惑。听取他们对学校建设和改革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三）关心他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及时帮助他们反映和解决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五、联谊交友的工作措施

（一）确定联谊交友名单。校级党员领导干部与党外代表人士联谊交友名单由统战部提出后提交党委研究确定。中层党员领导干部与党外代表人士联谊交友名单，由基层党委、党工委提出后交由统战部确定。每年视情况变化，作相应调整。
　　（二）坚持联谊交友常规活动制度。学校党委及各基层党委、党工委每年至少组织一次联谊交友集体活动。领导干部与联谊交友对象之间，每学期应主动联系至少一次。
（三）建立联谊交友信息反馈制度。党员领导干部要对联谊交友对象的思想动态和所反映的重要意见和建议等情况进行书面记载，并通过统战部向党委汇报。
（四）建立联谊交友定期考核制度。党员领导干部联谊交友的情况，列入校、院（部）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纳入组织部门对领导干部年度考核的内容。

六、其他

本实施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未尽事项由学校党委统战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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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各学院（部）、部门、直属单位，工会、团委。
苏州大学党委办公室                      2016年6月1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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